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再字第13號

再審原告    胡柏詮   

訴訟代理人  宋立民律師

再審被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9

日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414號判決及112年10月

23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487號判決，本於行政訴

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4款事由，提起再審之訴部分，經本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以113年9月16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4號裁定移送前

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二、再審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㈠、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規定：「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別有

規定外，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第236條規定：「簡

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規

定。」第275條規定：「（第1項）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

行政法院管轄。（第2項）對於審級不同之行政法院就同一

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行政法院合併管

轄之。（第3項）對於上訴審行政法院之判決，本於第273條

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聲明不服者，雖有前2項之情形，

仍專屬原第一審行政法院管轄。」是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再

審，亦準用上開再審管轄之規定。對於上訴高等行政法院所

為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本於行政訴訟法第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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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聲明不服提起再審之訴者，仍專

屬地方行政法院管轄。此係因當事人以前揭行政訴訟法第1

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提起再審之訴，其事由之有無，須經

法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而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

院應以第一審判決確定的事實為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

237條之9規定準用同法第236條規定，再適用同法第254條第

1項規定），不得自為事實上之判斷，是此類再審之訴即專

屬原第一審法院即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以貫徹第二審為法律

審的本質（另參酌102年度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

訟庭法律座談會提案14研討結果）。

㈡、本件再審原告因交通裁決事件，提起行政訴訟，經民國112

年10月23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487號行政訴

訟判決駁回其訴（下稱原判決），復經113年2月29日本院高

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414號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

（下稱原確定判決）。再審原告以原判決及原確定判決有行

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4款之再審事由（交上再卷第13頁

　　），向本院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於113年9

月16日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4號裁定移送於本院地方行政

訴訟庭，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應專屬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法

院管轄，合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

　　再審原告於111年11月5日清晨5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沿臺北市八德路2段

西行返家，於當日清晨5時36分許騎上人行道，嗣在該路段

323號前預備停車時，為目睹再審原告在人行道上騎行並尾

隨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建國派出

所巡邏員警攔查，因認再審原告散發酒味，乃對再審原告實

施酒精濃度檢測（下稱酒測），惟再審原告拒絕接受檢測，

舉發機關員警遂以再審原告有「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

定」之違規行為而製單舉發。經申訴查復程序，舉發機關認

違規事證明確，再審被告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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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第2款之規定，以112年2月2日北市

裁催字第22-A00G77953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再審

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80,000元，吊銷駕駛執照，並應

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前經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2年度交字第487號判決（下稱原判

決）駁回再審原告之訴。再審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本

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414號判決(下稱原確定

判決)駁回其上訴而確定。再審原告猶未甘服，以原判決及

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事由，向

本院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至於再審原告以行政訴訟法第273

條第1項第1款所定事由，提起再審之訴部分，另由本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4號判決在案）。

三、再審原告主張略以：

㈠、再審原告一再請求應完整勘驗密錄器及監視器影像，惟原判

決始終無視再審原告重要攻防方法，僅擷取部分影像勘驗

（各僅2秒、6秒），非但無法呈現連續始末之動態內容，且

不當摻入主觀意見致勘驗結果與客觀事實未盡相符，而就再

審原告提出自行勘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及說明何

以不足為有利再審原告之認定，仍未置一詞，顯漏未斟酌再

審原告已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認定之重要證物。

㈡、並聲明：　　

１、原判決及確定判決均廢棄。

２、再審被告所為原處分撤銷。

四、本院之判斷：

㈠、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4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

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上

訴主張者，不在此限：……十四、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

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所謂「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

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係指當事人在前訴訟程序中已提出

於事實審法院之證物，事實審法院漏未加以斟酌，且該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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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證物者而言。若非前訴訟程序事

實審法院漏未斟酌其所提出之證物，或縱經斟酌亦不足以影

響原判決之內容，或原判決曾於理由中已說明其為不必要之

證據者，則均不能認為具備本款規定之再審事由（最高行政

法院102年度判字第62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１、再審原告固主張原判決及確定判決就再審原告提出「自行勘

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及說明何以不足為有利

再審原告之認定未置一詞，顯有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

物漏未斟酌之情。惟本件於112年3月1日繫屬改制前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下稱原行政訴訟庭），112年7月27

日言詞辯論期日勘驗臺北市○○路0段000號路口監視器（下

稱系爭監視器）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乃記載：「05：36：

09：畫面紅圈處機車……行駛於八德路2段。」「05：36：

11：系爭機車行駛於八德路2段。」「05：36：21：紅圈處

系爭機車轉入人行道。」「05：36：23：紅圈處系爭機車轉

入人行道上。」「05：36：32：員警過彎追上。」「05：

36：36：員警追上。」（北院卷第169至170頁），復參酌該

行政訴訟庭於同日勘驗系爭密錄器錄影光碟亦記明：「（員

警一）我剛從後面跟到你後面。」「（員警二）人行道不能

騎車。」「（員警一）剛有騎上來，人行道不能騎車。」

「原告（即上訴人）：這樣算違規嗎？」「員警二：騎人行

道當然算啊!」「員警一：……不然我沒事幹嘛要過來針對

你。」「原告：那你直接開我一張人行道，……」（北院卷

第171頁）；又原行政訴訟庭於勘驗系爭密錄器錄影光碟時

就員警盤查前之舉動雖僅記載：「05：39：29時，原告機車

完成通過路口。」「05：39：38時，右邊員警啟動。」（北

院卷第170頁）但因此部分與系爭監視器錄影之時間重疊，

故雖僅記載其中2秒，但並不影響法院之判斷。再者，原行

政訴訟庭業已詳實勘驗系爭密錄器錄影光碟之內容，此觀該

勘驗筆錄業已分別載明員警分析拒測與不拒測之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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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是否會有前科、是否可以申請良民證及因拒測而吊銷駕

照後無照駕駛之罰鍰若干等等，經再審原告深思熟慮後方選

擇拒測之舉（北院卷第169至184頁）。

２、原行政訴訟庭於上開勘驗程序後，並已予兩造表示意見之機

會，經再審原告就系爭監視器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表示意

見，就密錄器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則表示再具狀補陳（北院

卷第170頁、第184頁），而再審原告遲至原判決於112年10

月23日判決後之112年10月31日始提出所稱「自行勘察密錄

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以原判決已綜合上開勘驗筆錄

及卷內事證具體審酌，而為本件之事實認定，復觀諸前揭再

審原告所提出「自行勘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之

內容，無非係再審原告對於原判決及確定判決就上開勘驗結

果之取捨與其所希冀之不同，所提出異於法院勘驗筆錄所載

及事實認定之主張，依前開說明，並不符合「原判決就足以

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故再審原告

據此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核屬顯無理由。

㈢、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

一論駁，附此敘明。　　

五、結論：　　

　  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

至本件再審訴訟費用為300元，故確定再審訴訟費用300元由

再審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法  官  郭  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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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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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再字第13號
再審原告    胡柏詮    
訴訟代理人  宋立民律師
再審被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414號判決及112年10月23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487號判決，本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4款事由，提起再審之訴部分，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3年9月16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4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二、再審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㈠、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規定：「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第236條規定：「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第275條規定：「（第1項）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行政法院管轄。（第2項）對於審級不同之行政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行政法院合併管轄之。（第3項）對於上訴審行政法院之判決，本於第273條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聲明不服者，雖有前2項之情形，仍專屬原第一審行政法院管轄。」是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再審，亦準用上開再審管轄之規定。對於上訴高等行政法院所為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本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聲明不服提起再審之訴者，仍專屬地方行政法院管轄。此係因當事人以前揭行政訴訟法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提起再審之訴，其事由之有無，須經法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而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應以第一審判決確定的事實為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規定準用同法第236條規定，再適用同法第254條第1項規定），不得自為事實上之判斷，是此類再審之訴即專屬原第一審法院即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以貫徹第二審為法律審的本質（另參酌102年度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法律座談會提案14研討結果）。
㈡、本件再審原告因交通裁決事件，提起行政訴訟，經民國112年10月23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487號行政訴訟判決駁回其訴（下稱原判決），復經113年2月29日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414號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再審原告以原判決及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4款之再審事由（交上再卷第13頁
　　），向本院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於113年9月16日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4號裁定移送於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應專屬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法院管轄，合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
　　再審原告於111年11月5日清晨5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沿臺北市八德路2段西行返家，於當日清晨5時36分許騎上人行道，嗣在該路段323號前預備停車時，為目睹再審原告在人行道上騎行並尾隨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建國派出所巡邏員警攔查，因認再審原告散發酒味，乃對再審原告實施酒精濃度檢測（下稱酒測），惟再審原告拒絕接受檢測，舉發機關員警遂以再審原告有「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之違規行為而製單舉發。經申訴查復程序，舉發機關認違規事證明確，再審被告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第2款之規定，以112年2月2日北市裁催字第22-A00G77953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再審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80,000元，吊銷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2年度交字第48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再審原告之訴。再審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414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駁回其上訴而確定。再審原告猶未甘服，以原判決及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事由，向本院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至於再審原告以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事由，提起再審之訴部分，另由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4號判決在案）。
三、再審原告主張略以：
㈠、再審原告一再請求應完整勘驗密錄器及監視器影像，惟原判決始終無視再審原告重要攻防方法，僅擷取部分影像勘驗（各僅2秒、6秒），非但無法呈現連續始末之動態內容，且不當摻入主觀意見致勘驗結果與客觀事實未盡相符，而就再審原告提出自行勘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及說明何以不足為有利再審原告之認定，仍未置一詞，顯漏未斟酌再審原告已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認定之重要證物。
㈡、並聲明：　　
１、原判決及確定判決均廢棄。
２、再審被告所為原處分撤銷。
四、本院之判斷：
㈠、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4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上訴主張者，不在此限：……十四、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所謂「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係指當事人在前訴訟程序中已提出於事實審法院之證物，事實審法院漏未加以斟酌，且該證物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證物者而言。若非前訴訟程序事實審法院漏未斟酌其所提出之證物，或縱經斟酌亦不足以影響原判決之內容，或原判決曾於理由中已說明其為不必要之證據者，則均不能認為具備本款規定之再審事由（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62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１、再審原告固主張原判決及確定判決就再審原告提出「自行勘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及說明何以不足為有利再審原告之認定未置一詞，顯有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情。惟本件於112年3月1日繫屬改制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下稱原行政訴訟庭），112年7月27日言詞辯論期日勘驗臺北市○○路0段000號路口監視器（下稱系爭監視器）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乃記載：「05：36：09：畫面紅圈處機車……行駛於八德路2段。」「05：36：11：系爭機車行駛於八德路2段。」「05：36：21：紅圈處系爭機車轉入人行道。」「05：36：23：紅圈處系爭機車轉入人行道上。」「05：36：32：員警過彎追上。」「05：36：36：員警追上。」（北院卷第169至170頁），復參酌該行政訴訟庭於同日勘驗系爭密錄器錄影光碟亦記明：「（員警一）我剛從後面跟到你後面。」「（員警二）人行道不能騎車。」「（員警一）剛有騎上來，人行道不能騎車。」「原告（即上訴人）：這樣算違規嗎？」「員警二：騎人行道當然算啊!」「員警一：……不然我沒事幹嘛要過來針對你。」「原告：那你直接開我一張人行道，……」（北院卷第171頁）；又原行政訴訟庭於勘驗系爭密錄器錄影光碟時就員警盤查前之舉動雖僅記載：「05：39：29時，原告機車完成通過路口。」「05：39：38時，右邊員警啟動。」（北院卷第170頁）但因此部分與系爭監視器錄影之時間重疊，故雖僅記載其中2秒，但並不影響法院之判斷。再者，原行政訴訟庭業已詳實勘驗系爭密錄器錄影光碟之內容，此觀該勘驗筆錄業已分別載明員警分析拒測與不拒測之法律效果，例如是否會有前科、是否可以申請良民證及因拒測而吊銷駕照後無照駕駛之罰鍰若干等等，經再審原告深思熟慮後方選擇拒測之舉（北院卷第169至184頁）。
２、原行政訴訟庭於上開勘驗程序後，並已予兩造表示意見之機會，經再審原告就系爭監視器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表示意見，就密錄器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則表示再具狀補陳（北院卷第170頁、第184頁），而再審原告遲至原判決於112年10月23日判決後之112年10月31日始提出所稱「自行勘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以原判決已綜合上開勘驗筆錄及卷內事證具體審酌，而為本件之事實認定，復觀諸前揭再審原告所提出「自行勘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之內容，無非係再審原告對於原判決及確定判決就上開勘驗結果之取捨與其所希冀之不同，所提出異於法院勘驗筆錄所載及事實認定之主張，依前開說明，並不符合「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故再審原告據此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核屬顯無理由。
㈢、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五、結論：　　
　  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至本件再審訴訟費用為300元，故確定再審訴訟費用300元由再審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法  官  郭  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佳寧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再字第13號
再審原告    胡柏詮    
訴訟代理人  宋立民律師
再審被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9
日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414號判決及112年10月2
3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487號判決，本於行政訴
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4款事由，提起再審之訴部分，經本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以113年9月16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4號裁定移送前
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二、再審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㈠、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規定：「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別有
    規定外，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第236條規定：「簡
    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
    。」第275條規定：「（第1項）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行
    政法院管轄。（第2項）對於審級不同之行政法院就同一事
    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行政法院合併管轄
    之。（第3項）對於上訴審行政法院之判決，本於第273條第
    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聲明不服者，雖有前2項之情形，仍
    專屬原第一審行政法院管轄。」是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再審
    ，亦準用上開再審管轄之規定。對於上訴高等行政法院所為
    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本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
    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聲明不服提起再審之訴者，仍專屬
    地方行政法院管轄。此係因當事人以前揭行政訴訟法第1項
    第9款至第14款事由提起再審之訴，其事由之有無，須經法
    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而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
    應以第一審判決確定的事實為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237
    條之9規定準用同法第236條規定，再適用同法第254條第1項
    規定），不得自為事實上之判斷，是此類再審之訴即專屬原
    第一審法院即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以貫徹第二審為法律審的
    本質（另參酌102年度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法律座談會提案14研討結果）。
㈡、本件再審原告因交通裁決事件，提起行政訴訟，經民國112年
    10月23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487號行政訴訟
    判決駁回其訴（下稱原判決），復經113年2月29日本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414號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下
    稱原確定判決）。再審原告以原判決及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
    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4款之再審事由（交上再卷第13頁
　　），向本院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於113年9
    月16日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4號裁定移送於本院地方行政
    訴訟庭，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應專屬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法
    院管轄，合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
　　再審原告於111年11月5日清晨5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沿臺北市八德路2段西行
    返家，於當日清晨5時36分許騎上人行道，嗣在該路段323號
    前預備停車時，為目睹再審原告在人行道上騎行並尾隨之臺
    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建國派出所巡邏
    員警攔查，因認再審原告散發酒味，乃對再審原告實施酒精
    濃度檢測（下稱酒測），惟再審原告拒絕接受檢測，舉發機
    關員警遂以再審原告有「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之
    違規行為而製單舉發。經申訴查復程序，舉發機關認違規事
    證明確，再審被告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
    例）第35條第4項第2款之規定，以112年2月2日北市裁催字
    第22-A00G77953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再審原告罰
    鍰新臺幣（下同）180,000元，吊銷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地
    方行政訴訟庭以112年度交字第48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
    回再審原告之訴。再審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本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414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駁
    回其上訴而確定。再審原告猶未甘服，以原判決及原確定判
    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事由，向本院提起
    本件再審之訴（至於再審原告以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
    1款所定事由，提起再審之訴部分，另由本院高等行政訴訟
    庭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4號判決在案）。
三、再審原告主張略以：
㈠、再審原告一再請求應完整勘驗密錄器及監視器影像，惟原判
    決始終無視再審原告重要攻防方法，僅擷取部分影像勘驗（
    各僅2秒、6秒），非但無法呈現連續始末之動態內容，且不
    當摻入主觀意見致勘驗結果與客觀事實未盡相符，而就再審
    原告提出自行勘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及說明何以
    不足為有利再審原告之認定，仍未置一詞，顯漏未斟酌再審
    原告已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認定之重要證物。
㈡、並聲明：　　
１、原判決及確定判決均廢棄。
２、再審被告所為原處分撤銷。
四、本院之判斷：
㈠、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4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
    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上
    訴主張者，不在此限：……十四、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
    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所謂「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
    要證物漏未斟酌者」，係指當事人在前訴訟程序中已提出於
    事實審法院之證物，事實審法院漏未加以斟酌，且該證物為
    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證物者而言。若非前訴訟程序事實
    審法院漏未斟酌其所提出之證物，或縱經斟酌亦不足以影響
    原判決之內容，或原判決曾於理由中已說明其為不必要之證
    據者，則均不能認為具備本款規定之再審事由（最高行政法
    院102年度判字第62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１、再審原告固主張原判決及確定判決就再審原告提出「自行勘
    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及說明何以不足為有利
    再審原告之認定未置一詞，顯有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
    物漏未斟酌之情。惟本件於112年3月1日繫屬改制前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下稱原行政訴訟庭），112年7月27
    日言詞辯論期日勘驗臺北市○○路0段000號路口監視器（下稱
    系爭監視器）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乃記載：「05：36：09：
    畫面紅圈處機車……行駛於八德路2段。」「05：36：11：系
    爭機車行駛於八德路2段。」「05：36：21：紅圈處系爭機
    車轉入人行道。」「05：36：23：紅圈處系爭機車轉入人行
    道上。」「05：36：32：員警過彎追上。」「05：36：36：
    員警追上。」（北院卷第169至170頁），復參酌該行政訴訟
    庭於同日勘驗系爭密錄器錄影光碟亦記明：「（員警一）我
    剛從後面跟到你後面。」「（員警二）人行道不能騎車。」
    「（員警一）剛有騎上來，人行道不能騎車。」「原告（即
    上訴人）：這樣算違規嗎？」「員警二：騎人行道當然算啊
    !」「員警一：……不然我沒事幹嘛要過來針對你。」「原告
    ：那你直接開我一張人行道，……」（北院卷第171頁）；又
    原行政訴訟庭於勘驗系爭密錄器錄影光碟時就員警盤查前之
    舉動雖僅記載：「05：39：29時，原告機車完成通過路口。
    」「05：39：38時，右邊員警啟動。」（北院卷第170頁）
    但因此部分與系爭監視器錄影之時間重疊，故雖僅記載其中
    2秒，但並不影響法院之判斷。再者，原行政訴訟庭業已詳
    實勘驗系爭密錄器錄影光碟之內容，此觀該勘驗筆錄業已分
    別載明員警分析拒測與不拒測之法律效果，例如是否會有前
    科、是否可以申請良民證及因拒測而吊銷駕照後無照駕駛之
    罰鍰若干等等，經再審原告深思熟慮後方選擇拒測之舉（北
    院卷第169至184頁）。
２、原行政訴訟庭於上開勘驗程序後，並已予兩造表示意見之機
    會，經再審原告就系爭監視器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表示意見
    ，就密錄器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則表示再具狀補陳（北院卷
    第170頁、第184頁），而再審原告遲至原判決於112年10月2
    3日判決後之112年10月31日始提出所稱「自行勘察密錄器及
    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以原判決已綜合上開勘驗筆錄及卷
    內事證具體審酌，而為本件之事實認定，復觀諸前揭再審原
    告所提出「自行勘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之內容
    ，無非係再審原告對於原判決及確定判決就上開勘驗結果之
    取捨與其所希冀之不同，所提出異於法院勘驗筆錄所載及事
    實認定之主張，依前開說明，並不符合「原判決就足以影響
    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故再審原告據此
    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核屬顯無理由。
㈢、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
    論駁，附此敘明。　　
五、結論：　　
　  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
    至本件再審訴訟費用為300元，故確定再審訴訟費用300元由
    再審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法  官  郭  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佳寧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再字第13號
再審原告    胡柏詮    
訴訟代理人  宋立民律師
再審被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414號判決及112年10月23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487號判決，本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4款事由，提起再審之訴部分，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3年9月16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4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二、再審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㈠、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規定：「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第236條規定：「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第275條規定：「（第1項）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行政法院管轄。（第2項）對於審級不同之行政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行政法院合併管轄之。（第3項）對於上訴審行政法院之判決，本於第273條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聲明不服者，雖有前2項之情形，仍專屬原第一審行政法院管轄。」是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再審，亦準用上開再審管轄之規定。對於上訴高等行政法院所為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本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聲明不服提起再審之訴者，仍專屬地方行政法院管轄。此係因當事人以前揭行政訴訟法第1項第9款至第14款事由提起再審之訴，其事由之有無，須經法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而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應以第一審判決確定的事實為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規定準用同法第236條規定，再適用同法第254條第1項規定），不得自為事實上之判斷，是此類再審之訴即專屬原第一審法院即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以貫徹第二審為法律審的本質（另參酌102年度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法律座談會提案14研討結果）。
㈡、本件再審原告因交通裁決事件，提起行政訴訟，經民國112年10月23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487號行政訴訟判決駁回其訴（下稱原判決），復經113年2月29日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414號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再審原告以原判決及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4款之再審事由（交上再卷第13頁
　　），向本院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於113年9月16日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4號裁定移送於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應專屬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法院管轄，合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
　　再審原告於111年11月5日清晨5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沿臺北市八德路2段西行返家，於當日清晨5時36分許騎上人行道，嗣在該路段323號前預備停車時，為目睹再審原告在人行道上騎行並尾隨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建國派出所巡邏員警攔查，因認再審原告散發酒味，乃對再審原告實施酒精濃度檢測（下稱酒測），惟再審原告拒絕接受檢測，舉發機關員警遂以再審原告有「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之違規行為而製單舉發。經申訴查復程序，舉發機關認違規事證明確，再審被告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第2款之規定，以112年2月2日北市裁催字第22-A00G77953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再審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80,000元，吊銷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2年度交字第48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再審原告之訴。再審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414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駁回其上訴而確定。再審原告猶未甘服，以原判決及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事由，向本院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至於再審原告以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事由，提起再審之訴部分，另由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4號判決在案）。
三、再審原告主張略以：
㈠、再審原告一再請求應完整勘驗密錄器及監視器影像，惟原判決始終無視再審原告重要攻防方法，僅擷取部分影像勘驗（各僅2秒、6秒），非但無法呈現連續始末之動態內容，且不當摻入主觀意見致勘驗結果與客觀事實未盡相符，而就再審原告提出自行勘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及說明何以不足為有利再審原告之認定，仍未置一詞，顯漏未斟酌再審原告已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認定之重要證物。
㈡、並聲明：　　
１、原判決及確定判決均廢棄。
２、再審被告所為原處分撤銷。
四、本院之判斷：
㈠、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4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上訴主張者，不在此限：……十四、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所謂「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係指當事人在前訴訟程序中已提出於事實審法院之證物，事實審法院漏未加以斟酌，且該證物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證物者而言。若非前訴訟程序事實審法院漏未斟酌其所提出之證物，或縱經斟酌亦不足以影響原判決之內容，或原判決曾於理由中已說明其為不必要之證據者，則均不能認為具備本款規定之再審事由（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62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１、再審原告固主張原判決及確定判決就再審原告提出「自行勘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及說明何以不足為有利再審原告之認定未置一詞，顯有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情。惟本件於112年3月1日繫屬改制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下稱原行政訴訟庭），112年7月27日言詞辯論期日勘驗臺北市○○路0段000號路口監視器（下稱系爭監視器）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乃記載：「05：36：09：畫面紅圈處機車……行駛於八德路2段。」「05：36：11：系爭機車行駛於八德路2段。」「05：36：21：紅圈處系爭機車轉入人行道。」「05：36：23：紅圈處系爭機車轉入人行道上。」「05：36：32：員警過彎追上。」「05：36：36：員警追上。」（北院卷第169至170頁），復參酌該行政訴訟庭於同日勘驗系爭密錄器錄影光碟亦記明：「（員警一）我剛從後面跟到你後面。」「（員警二）人行道不能騎車。」「（員警一）剛有騎上來，人行道不能騎車。」「原告（即上訴人）：這樣算違規嗎？」「員警二：騎人行道當然算啊!」「員警一：……不然我沒事幹嘛要過來針對你。」「原告：那你直接開我一張人行道，……」（北院卷第171頁）；又原行政訴訟庭於勘驗系爭密錄器錄影光碟時就員警盤查前之舉動雖僅記載：「05：39：29時，原告機車完成通過路口。」「05：39：38時，右邊員警啟動。」（北院卷第170頁）但因此部分與系爭監視器錄影之時間重疊，故雖僅記載其中2秒，但並不影響法院之判斷。再者，原行政訴訟庭業已詳實勘驗系爭密錄器錄影光碟之內容，此觀該勘驗筆錄業已分別載明員警分析拒測與不拒測之法律效果，例如是否會有前科、是否可以申請良民證及因拒測而吊銷駕照後無照駕駛之罰鍰若干等等，經再審原告深思熟慮後方選擇拒測之舉（北院卷第169至184頁）。
２、原行政訴訟庭於上開勘驗程序後，並已予兩造表示意見之機會，經再審原告就系爭監視器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表示意見，就密錄器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則表示再具狀補陳（北院卷第170頁、第184頁），而再審原告遲至原判決於112年10月23日判決後之112年10月31日始提出所稱「自行勘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以原判決已綜合上開勘驗筆錄及卷內事證具體審酌，而為本件之事實認定，復觀諸前揭再審原告所提出「自行勘察密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結果」之內容，無非係再審原告對於原判決及確定判決就上開勘驗結果之取捨與其所希冀之不同，所提出異於法院勘驗筆錄所載及事實認定之主張，依前開說明，並不符合「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故再審原告據此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核屬顯無理由。
㈢、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五、結論：　　
　  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至本件再審訴訟費用為300元，故確定再審訴訟費用300元由再審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法  官  郭  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佳寧
　　
　　　　　
　



